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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科兴路988号斯达半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474,9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67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华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哲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沈华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473,532 99.9987 是

1.02

《选举陈幼兴为公司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473,532 99.9987 是

1.03

《选举胡畏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473,532 99.9987 是

1.04

《选举龚央娜为公司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473,532 99.9987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郭清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1,473,532 99.9987 是

2.02

《选举黄苏融为公司

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473,532 99.9987 是

2.03

《选举徐攀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1,473,532 99.9987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刘志红为公司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111,473,532 99.9987 是

3.02

《选举李君月为公司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111,473,532 99.9987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沈华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36,

376

99.8771

1.02

《选举陈幼兴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136,

376

99.8771

1.03

《选举胡畏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36,

376

99.8771

1.04

《选举龚央娜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136,

376

99.8771

2.01

《选举郭清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1,136,

376

99.8771

2.02

《选举黄苏融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1,136,

376

99.8771

2.03

《选举徐攀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1,136,

376

99.8771

3.01

《选举刘志红为公司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136,

376

99.8771

3.02

《选举李君月为公司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136,

376

99.87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本次会议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和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川、叶云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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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

年9月30日以书面、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10月12日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沈华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嘉兴

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

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

董事会换届后董事的变动情况，重新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具体情况如

下：

1.�选举黄苏融先生、徐攀女士、沈华先生为董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委员。 其中，沈华先

生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2.�选举徐攀女士、黄苏融先生、龚央娜女士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徐攀女士

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3.�选举郭清先生、徐攀女士、沈华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其中，郭清先生为该

委员会主任委员。

4.�选举黄苏融先生、徐攀女士、胡畏女士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黄苏

融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选举沈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

详见附件），陈幼兴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拟聘任沈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拟聘任胡畏女士、李云超先生、戴志展先生、许浩

平先生、汤艺女士、张哲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拟聘任张哲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

件），任期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拟聘任张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附

件），任期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拟聘任李君月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

见附件），任期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2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一、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沈华先生，1963年出生，美国国籍，高级工程师，于1995�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

学博士学位。 1995�年7�月至1999�年7�月任西门子半导体部门（英飞凌前身，1999�年成为

英飞凌公司） 高级研发工程师，1999�年8�月至2006年2月任XILINX�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公司设立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目前兼任香港斯达董事、斯达控股董事和斯

达欧洲董事长。

陈幼兴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8年获得高中学历。 1984�

年至1990� 年于海宁东方红绝缘材料厂任职，1991� 年至1994年任海宁达伦灯饰厂厂长，

1995�年至1997�年任海宁兴业包覆丝厂厂长，1998�年至今一直担任浙江兴得利董事长。陈

幼兴先生现任斯达半导副董事长， 兼任浙江艾美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上海道之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海宁市斜桥镇商会副会长。

胡畏女士，1964年出生， 美国国籍， 于1994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硕士学

位。 1994年至1995年任美国汉密尔顿证券商业分析师，1995年至2001年任美国Providian�

Financial公司市场总监、执行高级副总裁助理、公司战略策划部经理。 2005年回国创办公

司，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胡畏女士目前兼任香港斯达董事、斯达控股董事、斯达欧洲

董事。

龚央娜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年毕业于浙江教育学院

装潢艺术设计专业，大专学历。 2006�年11�月加入公司，现任资金部经理。 龚央娜女士目前

兼任浙江谷蓝执行董事、富瑞德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

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徐攀女士，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硕士生

导师。2019年9月取得南京大学会计学博士学位，2018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和澳大利

亚国立管理与商业学院访问学者，现任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师。 2011年取得国

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质 （CIA），2015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资格

（CICPA）。2017年10月任斯达半导独立董事，目前兼任浙江佑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蓝

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苏融先生，195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大学机自学院教授。1977

年8月至2017年12月任教于上海大学（上海机械学院后更名为上海工业大学，后更名为上

海大学）。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获电力电子中达学者称号，2012年至

2016年任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10月任斯达半导独立董事， 目前兼

任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郭清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

2007年7月取得浙江大学信电系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博士学位，2008年1月至2008年12

月任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系博士后，2007年10月至2010年6月任浙江大学信息与电

子工程学系博士后，2010年7月至今，历任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讲师和副教

授，2017年10月任斯达半导独立董事。

三、 除董事兼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候选人简历

戴志展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台湾籍，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研究所硕士。1997�

年6�月至1999�年9�月在飞瑞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研发部高级工程师、产品研发小组专

案负责人；1999年9月至2002年11月在昀瑞公司工作，历任研发课课长、研发部经理；2002�

年11�月至2009�年2�月在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研发处经理、电源应用部资深

经理。 2009年2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汤艺女士，1973年出生， 美国国籍，2003�年博士毕业于美国仁斯利尔理工学院（RPI）

电子工程系 ，2003�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美国国际整流器公司（International�

Rectifier）工作，历任集成半导体器件高级工程师、主管工程师、高级主管工程师、IGBT�器

件设计经理、IGBT�器件设计高级经理。 2015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IGBT�

芯片技术研发工作。

李云超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1987� 年至2000�

年任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市分行工会行政干事，2000�年至2005年任嘉兴新秀箱包制造有限

公司行政主管、总经理助理、分厂厂长，2005�年至2009�年任嘉兴凯隆塑胶制造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2009�年3�月加入公司，任副总经理，同时兼任嘉兴盛隆拉链制造有限公司董

事、平湖市兆涌五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监事、嘉兴市凯隆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监事。

许浩平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大学本科。 1985� 年至

1990�年任无锡无线电元件二厂设计员，1990�年至1996�年任江南电子器件有限公司技术

部经理，1996�年至1998�年任无锡彩登电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1998�年至2000�年任台

湾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办业务部资深经理，2000�年至2001�年任华新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业务部资深经理，2001年至2009�年华腾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业务部资深经

理，2009�年2�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哲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2008�年5�月份加入公司，2010年至2016年任客服部经理，2016�年6�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

监，2017�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李君月女士，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

院硕士，中级经济师。2013年8月加入公司任职行政助理职位；2018年4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

所第八十六期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通过考试，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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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

年9月30日以书面、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10月12日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刘志红先生主持，本次监

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刘志红为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拟聘任刘志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自其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0月12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简历

刘志红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电力电子与电力传

动专业硕士学位。 2006�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设计工程师、研发部经理，现任公司研发部总

监。

股票代码：

600815

股票简称：

*ST

厦工 公告编号：临

2020-060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

(

含已转让债权诉讼

)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涉案的本金：138,584,631.20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因部分案件尚未审结，目前暂时无法判断本次公

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的影响。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相关诉讼计坏账准

备。

一、主要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厦工股份” ）于2020年10月9日收

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2执133号《执行裁定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事项和已披露累

计涉及诉讼进展情况进行统计 （含已转让债权诉讼事项）， 诉讼涉及金额合计138,584,

631.20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0.44%，其中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占公

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8.04%。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的汇总情况

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9月26日对32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挂

牌。 2019年10月15日，竞买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程资产” ）以起拍

价400,294,241.22元在第二次拍卖中竞拍成交。2019年10月30日，公司于《中国改革报》刊

登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

联合公告》， 依法将前述328家企业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创程资产。

虽然上述32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主债权已公告转让，但诉讼案件遍布全国各个区域，债权人

收到公司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时间跨度较大， 法院办理所有债权转让需要一定的程序，

故其中部分诉讼案件进展，法院仍以厦工股份为原告继续受理。 公司将上述应收账款事项

所涉及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进行累计， 截止目前已转让债权合计金额为106,711,669.73

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8.04%，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申请执行人：厦门厦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凉山州天建工程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邓天磊、杨曼、余运

莲、邓天国、邓建华

买卖合同纠

纷

20,969,745.50 执行裁定

2

异议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田涛

被执行人：张拥军

民间借贷纠

纷

824,353.00 执行裁定

3

申请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厦门厦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临沂海雅特贸易有限公

司、孟凡聪

买卖合同纠

纷

9,194,558.61 执行裁定

4

申请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厦门厦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湖南盛扬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林宗河、曾美波、林宗樟、黄

阿昔、林宗阳、王文芳、林细顺

买卖合同纠

纷

75,723,012.62 执行裁定

（二）未转让债权涉及诉讼的累计情况

除前述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外，公司将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涉及诉讼事项进行累

计， 截止目前债权金额为31,872,961.47元， 约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2.40%，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

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厦门厦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荣胜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耿玉胜、

李巧林、颜庚云、王惠

买卖合同

纠纷

538,474.07 一审判决

2

厦门厦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潍坊鼎盛厦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刘南南、

周云鹏、周蕾蕾、钱建

买卖合同

纠纷

6,651,260.71 裁定

3 杨光明

济南市历城区隆盛农机经营部、闫祥、厦门

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00,000.00 一审判决

4

临沂海雅特贸易

有限公司

玄其刚、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290,500.00 二审判决

5

西安厦工机械设

备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

宁夏晟厦恒辉商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325,000.00 一审受理

6

济南厦工机械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

张兴运、邵鑫、李振、王春燕

买卖合同

纠纷

159,428.00 一审判决

7

杭州厦工机械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

冯志辉

买卖合同

纠纷

175,000.00 一审受理

8

厦门厦工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BERKLEYLONDON (CAMBODIA)CO.,

LTD、P.T.�SANDIN�ENGINEERING

仲裁 14,587,700.00 仲裁受理

9

厦门厦工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BERKLEYLONDON (CAMBODIA) � CO., �

LTD

仲裁 3,459,650.00 仲裁受理

10

厦门厦工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福建武夷山陆地港进口木材贸易有限司、福

建武夷山港务有限公司、魏承府、蔡丽青

买卖合同

纠纷

5,404,144.69 执行受理

11

福建金隆昌工业

科技有限公司管

理人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对外追收

债权纠纷

181,804.00 一审受理

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1、凉山州天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凉山天建” ）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

因拖欠公司货款不能及时支付，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凉山天建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正式受理该案。 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对该案进行公开审理并出具（2016）闽02民初400号《民

事判决书》。 因凉山天建未履行判决书的付款义务，公司于2017年8月4日向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凉山天建向公司支付货款20,969,745.50元及资金占用费等，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4日正式受理公司的上述执行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

年7月13日、2017年6月17日和2017年9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临2016-032” 、“临

2017-060” 和“临2017-080” 号公告。 创程资产于2019年10月15日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

竞得凉山天建涉案执行依据项下的债权，随后与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

2020年9月2日，公司和创程资产均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闽02执632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执行人凉山天建等名下暂无可供处

置的执行财产，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公司诉银川逐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逐鹿” ）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其未按《民事调解书》履行付款义务，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其强制执行，并

申请查封连带清偿责任人张拥军名下相应财产。 张拥军因与案外人田涛发生民间借贷纠

纷，被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宁0105执恢55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张拥

军名下位于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一套房产（价值824,353.00元），交付田涛抵偿案件

债务。 公司作为涉案产房首封案件债权人，为维护自身权益，遂向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提

出异议申请，请求撤销（2019）宁0105执恢55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对该处房产的变价房

款参与分配受偿。 公司于2020年9月7日收到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的（2020）宁0105执异

21号《执行裁定书》，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认为田涛仅在5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超出50万元的部分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涉案房屋系首轮查封，厦工股份作为首封案件债权

人，有权分配受偿，裁定如下：撤销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5执恢559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

3、临沂海雅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海雅特” ）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因拖欠

公司货款不能及时支付， 公司于2015年7月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保全财

产，避免临沂海雅特等知悉诉该案情况后提前进行财产转移，公司根据信息披露暂缓的相

关规定对临沂海雅特上述事项进行暂缓披露。 公司于2016年6月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

院的（2015）思民初字第106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临沂海雅特向公司支付货款9,194,

558.61元及资金占用费等。因临沂海雅特等拒不履行判决书付款义务，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受理该执行申请。创程资产于

2019年10月15日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竞得临沂海雅特涉案执行依据项下的债权，随后与公

司签订了《转让协议》，并向临沂海雅特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

2020年9月29日，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2020）闽0203执民238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如下：变更本案的申请执行人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50203671265763R）。

4、湖南盛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盛扬” ）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因拖欠

公司货款不能及时支付，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17

年6月28日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6）闽02民初872号《民事判决书》。因湖南盛扬

未履行判决书相关付款义务，公司于2017年10月9日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湖南盛扬立即向公

司支付货款75,723,012.62元及资金占用费等。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受理该执行申

请，案号为（2017）闽02执811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1月15日、2017年9月9日和

2017年10月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53” 、“临2017-080” 和“临2017-083”

号公告。创程资产于2019年10月15日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竞得湖南盛扬涉案执行依据项下

的债权，随后与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并向湖南盛扬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

2020年10月9日，公司和创程资产均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2执异133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变更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2017）闽02执811号一案的

申请执行人。

（二）未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1、连云港荣胜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荣胜” ）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

因拖欠公司货款不能及时支付，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连云港荣胜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 公司于2020年7月10日收到厦门市思明区

人民法院的（2020）闽0203民初116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连云港荣胜等的

存款或等值财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6月29日和2020年7月14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临2020-049”和“临2020-050”号公告。

2020年8月18日，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11631号《民事

判决书》，主要判决如下：一、连云港荣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工股份支付货

款538,474.07元及资金占用费，同时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耿玉胜、李巧林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连云港荣胜的前述第一条项下债务向厦工股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耿玉胜、李巧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连云港荣胜追偿；三、厦工股份有权就颜庚云、王惠

名下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新城街一处房产拍卖、变卖、折价所得价款在最高抵押额150万

元范围内优先授偿。 同时，连云港荣胜因不服该民事判决已提起上诉。

2、潍坊鼎盛厦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鼎盛” ）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因

拖欠公司货款不能及时支付，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潍坊鼎盛支付

拖欠货款6,651,260.71元及资金占用费。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5日正式受理

该案，并于2020年9月16日出具（2020）闽0203民初163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

结、扣押被申请人潍坊鼎盛厦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刘南南、周云鹏、周蕾蕾、钱建银行存款

6,651,260.71元或等值财产。 为保全财产，防止潍坊鼎盛等在知悉该民事裁定前进行财产

转移，公司根据信息披露暂缓的相关规定对潍坊鼎盛上述事项进行暂缓披露。

潍坊鼎盛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该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将该案移送至山东省潍坊

市坊子区人民法院审理。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出具（2020）闽0203民

初1638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潍坊鼎盛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3、济南市历城区隆盛农机经营部（以下简称“济南隆盛农机” ）于2020年1月向自然人

杨光明出售一台公司的装载机（价款100,000.00元），因买卖合同纠纷被杨光明起诉，杨光

明要求济南隆盛农机及负责人闫祥赔偿损失，并要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0年8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20-055”号公告。

2020年9月27日，公司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的（2020）鲁0112民初5046号《民

事判决书》,主要判决如下：一、济南市历城区隆盛农机经营部、闫祥于本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返还杨光明购车款1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二、杨光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内返

还济南市历城区隆盛农机经营部产品编号为“〉CXG00932E001BZ996〈” 、外形尺寸为

“6950×2400×3150”的装载机一辆；三、驳回杨光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4、自然人玄其刚于2014年4月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在泰安恒岳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取得厦

工股份装载机一台，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将临沂海雅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海

雅特” ）和厦工股份告至法院。 经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审理，并出具（2015）临罗商初字

第16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临沂海雅特赔偿玄其刚损失290,500.00元，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玄其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因临沂海雅特不服该民事判决，向临沂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该民事判决书等。

2020年9月25日， 临沂海雅特和公司收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2020） 鲁13民终

2808号《民事判决书》，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临沂海雅特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宁夏晟厦恒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晟厦恒辉” ）于2018年7月向公司全资

子公司西安厦工机械设备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厦工” ）购买1台价款为325,

000.00元的装载机， 未按买卖合同约定支付款项, 经西安厦工多次向宁夏晟厦恒辉催讨无

果，西安厦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宁夏晟厦恒辉支付货款及违约金。 厦

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1日正式受理该案，案号为（2020）闽0203民初17137

号。

6、 自然人张兴运因拖欠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济南厦工” ） 货款， 被济南厦工诉至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7月2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临

2020-051”号公告。

2020年9月1� 日，济南厦工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14353号

《民事判决书》，主要判决如下：一、张兴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济南厦工支付

货款159,428.00元及逾期滞纳金；二、邵鑫、李振、王春燕对张兴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责任后向张兴运追偿。

7、 自然人冯志辉因拖欠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厦工机械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杭州厦工” ）货款175,000.00元，被杭州厦工起诉至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杭州市拱墅

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0日正式受理该案。 杭州厦工于2020年10月10日收到杭州市拱墅

区人民法院的《传票》，案号为（2020）浙0105民初6113号。

8、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国贸” )于2017年与

BERKLEYLONDON(CAMBODIA)CO.,LTD和P.T.SANDIN� ENGINEERING签订买卖合

同， 约定厦工国贸向BERKLEYLONDON (CAMBODIA)CO.,LTD提供机台， 由P.T. �

SANDIN� ENGINEERING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担保等。 因 BERKLEYLONDON

(CAMBODIA)CO.,� LTD未按合同约定如期付款，厦工国贸于2020年8月19日向厦门仲裁

委员会正式提起仲裁申请，请求依法裁决BERKLEYLONDON(CAMBODIA)CO.,� LTD支

付尚欠付货款本金人民币14,587,700.00元及相应违约金， 请求依法裁决P.T. � SANDIN�

ENGINEERING对上述请求确认的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等。 厦工国贸于2020年9月11日收

到厦门仲裁委员会的厦仲立字（2020）1048号《立案事宜通知书》且于2020年9月25日收

到厦门仲裁委员会的厦仲文字20200997-1号《仲裁案受理通知书》。

9、厦工国贸于2018年7月1日与BERKLEYLONDON(CAMBODIA)� CO.,� LTD签订买

卖合同，约定由厦工国贸为其提供机台。 因BERKLEYLONDON(CAMBODIA)� CO.,� LTD

并未按合同约定如期付款， 厦工国贸于2020年8月19日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正式提起仲裁申

请，请求依法裁决BERKLEYLONDON(CAMBODIA)CO.,� LTD支付尚欠付货款本金人民

币3,459,650.00元及相应违约金等。 厦工国贸于2020年9月11日收到厦门仲裁委员会的厦

仲立字（2020）1049号《立案事宜通知书》且于2020年9月25日收到厦门仲裁委员会的厦

仲文字20200996-1号《仲裁案受理通知书》。

10、福建武夷山陆地港进口木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夷山陆地港” ）因未能按

合同约定及时向厦工国贸足额支付货款， 经厦工国贸多次催讨后仍无法实现有效回款，故

厦工国贸于2019年12月15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厦门市思明区法院于

2020年1月10日受理该案件。 公司于2020年6月3日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

0203民初1728号 《民事判决书》， 判决武夷山陆地港向厦工国贸支付货款本金5,404,

144.69元及资金占用费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3月4日和2020年6月18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临2020-016”和“临2020-046”号公告。

因武夷山陆地港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2020）闽0203民初172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付款义务，故厦工国贸向厦门市思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0年9月22日，厦门市思明

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并立案执行，案号为（2020）闽0203执14105号。

11、福建金隆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隆昌” ）于2017年3月与厦工国

贸签订《代理内贸采购及出口销售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由厦工国贸公司代

理采购出口发动机及工程机械等产品，2017年8月与厦工国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福建金

隆昌向厦工国贸提供柴油发电机。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因多方因素国外客户与厦工国贸合

同未执行完毕，厦工国贸尚未达到支付福建金隆昌尾款的条件，但福建金隆昌因破产进行

入清算，其管理人于2020年9月26日向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厦工国贸

支付尾款181,804.00元。厦工国贸于2020年10月9日收到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的《传票》

和《应诉通知书》，案号为（2020）闽0625民初1640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相关协议， 上述4个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的相关费用将由债权受让人创程资产承

担。 本次已转让债权诉讼对公司的影响，详见2019年10月19日已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9-096”号公告。

基于谨慎性原则，除上述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按照会计政

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未转让债权诉讼案件提坏账准备共约1438.38万元。鉴于上述案

件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进

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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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4,701,9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42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钱高法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彭丽娜女士、财务总监朱志荣先生、副总经理周宏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将已终止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701,860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将已终止募投项目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100 1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万俊、李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

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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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9月30日、10月9日、10月

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0年9月30日、10月9日、10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

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

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

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

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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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

二部出具的《关于对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

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53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披露了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重组预案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30），并于2020年

9月22日披露了《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31），2020年9月29日披露了《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

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32）。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

《问询函》中所涉部分问题的回复需进一步落实、补充和完善，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工

作，公司将再次延期至2020年10月20日（含）前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继续协

调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争取尽快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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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2020）皖01民初1126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与公司及公司间接持有的子公司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作出

判决。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案件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9日发布的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8）。

二、判决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01民初1126号），判决如下：

一、 被告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偿还委托债权投资本金469599886.39元，利息1159132.49元，复利47004.19元，罚

息17485730.55元（罚息暂计算至2020年9月1日；此后的罚息分别计算：1、以未还本金238874347.39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985%的标准，自2020年9月2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以未还本金230725539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935%的标准，自2020年9月2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二、 被告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9万元；

三、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对被告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

抵押物〔不动产登记证明：皖（2018）芜湖市不动产证明第0185139号、皖（2020）芜湖市不动产证明第

0366812号、皖（2017）芜湖市不动产证明第0120119号〕在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

受偿权；

四、被告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追偿；

五、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公司尚需对该判决进行评估后决定是否进行上诉， 上述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对涉及重大

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2日


